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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院字〔2026〕7号

基建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质量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质量管理，维护学校财

产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工程项目建设水平和投

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及有关规定，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基建工程必须严格坚持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

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严禁搞边勘察、边设计、

边施工的“三边工程”。

第二条 工程开工前，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报地方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未经审批的不能使用。在领取施工许可

证前，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三条 应当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并确保资料的真实、

完整。

第四条 工程开工前，由基建处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等相关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工作，协助

施工单位整理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资料。

第五条 加强施工质量管理，督促监理单位认真履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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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确保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图和施工标准、规范进行

施工，切实落实施工组织设计，鼓励施工单位采用有利于

提高工程质量的先进技术和施工手段，建立健全现场质量

自检体系。

第六条 对工程重要结构部位和隐蔽工程要有质量预检

和复检制度，督促监理人员按作业程序及时跟班到位进行

监督检查，实行旁站制度，确保重要部位及隐蔽工程的施

工质量。

第七条 严把材料、设备质量检验关。按照合同约定，

对乙方采购的建筑材料、设备，要严格进场检验制度，严

禁使用不合格产品；对甲方负责采购的建筑材料、设备，

应严格把好质量关，确保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的要求。

第八条 工程管理人员应监督强制性质量标准的执行情

况，及时检查各种材料、设备的质量情况，并督促施工单

位及监理单位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验收规范、操作规程

组织施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警告、整改、停工等措施。

第九条 工程管理人员应及时向处领导汇报施工进度情

况及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对于工程中出现的技术问

题，由基建处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及时解决。

第十条 施工现场由监理单位组织每周定期召开监理例

会。无特殊情况，项目负责人、工程管理人员必须参加监

理例会，并督促监理单位及时整理例会会议纪要。

第十一条 对所有在建工程，要求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及时上报工程实施情况报告。

第十二条 涉及建筑主体或承重结构等的重大变动，应

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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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予以确认，未经确认不准施工。

第十三条 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设工程竣工后，必须

要求施工单位在工程移交后签订质量保修合同。保修合同

中应按照国家有关规范明确建设工程保修范围、保修期限

和保修责任以及保修款项的支付等。

第十四条 工程管理人员应及时组织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及相关人员进行分部分项工程（基础工程、

主体工程、屋面工程、装饰工程等）、重要设备试车、单

位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第十五条 工程管理人员要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和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新标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素质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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